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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高平市煤矸石综合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及驻高各

有关单位，各相关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

坚持煤矸石“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”原则，进一步引导和规

范我市煤矸石综合处置利用行为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全面提升

利用效率，切实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强化煤矸石源头管控

1.煤炭开发项目（包括选煤厂项目）的项目核准申请报告中

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篇章中须包括煤矸石综合利用和治理

方案，明确煤矸石综合利用途径和处置方式。对未提供煤矸石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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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利用方案的煤炭开发项目，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予以核准（备案）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2.煤矸石综合利用方案中涉及煤矸石产生单位自行建设的

工程，要与煤矿（选煤厂）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

使用；涉及为其他单位提供煤矸石的工程，煤矸石利用单位应当

具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要求的生产与处置能力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能源局、市工信局、

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）

3.新建（改扩建）煤矿及选煤厂应节约土地、防止环境污染，

禁止建设永久性煤矸石堆放场（库）。确需建设临时性堆放场（库）

的，其占地规模应当与煤炭生产和洗选加工能力相匹配，原则上

占地规模按不超过 3 年储矸量设计，且必须有后续综合利用方

案。煤矸石临时性堆放场（库）选址、设计、建设及运行管理应

当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《煤炭

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》《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

等相关要求，禁止向林地、水源地排放可能造成污染的煤矸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晋城

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）

4.压实部门责任，强化源头管控。市能源部门要督促各煤矿

开采企业控制开采采高、掘高，减少破岩厚度，鼓励采用新技术、

新工艺和新装备，降低煤矸石生产强度，并在煤矸石洗选或筛分

工段安装计量仪，准确掌握各煤矿企业煤矸石产量。生态环境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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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煤矸石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

处置全过程的污染防治制度，督促各填埋场（含社会自建）建立

煤矸石处置监控视频等技防设施，如实记录产生数量、流向、贮

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煤矸石流向可追溯、可查询。同时，

要依法公开环境污染防治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）

二、积极推广新技术和利用方式

5.煤矸石综合处置主要包括利用煤矸石进行井下充填、发

电、生产建筑材料、回收矿产品、制取化工产品、筑路、土地复

垦等。在实际综合处置过程中，应当坚持减少排放和扩大利用相

结合，实行就近利用、分类利用、大宗利用、高附加值利用，提

升技术水平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，加

强全过程管理，提高煤矸石利用量和利用率。具体如下：

高热值煤矸石：优先用于发电或供热，推广循环流化床燃烧

技术，配套脱硫脱硝设施，降低排放污染。

低热值煤矸石：用于生产建筑材料（如混凝土骨料、煤矸石

砖）或道路基层材料，替代天然砂石资源。

含特殊成分煤矸石：提取高岭土、铝矾土等矿物成分，用于

陶瓷、化工原料生产，提升附加值。

结合我市当前实际情况，重点发展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（煤

矸石制砖、制砂、路基水稳材料等）、煤矸石发电等。同时，秉

承“因矿施策、先行先试、示范引领”的原则，推进煤矸石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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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选及煤矸石井下充填技术应用，实现煤矸石源头减量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能源局）

三、加大鼓励和扶持力度

6.鼓励煤矸石利用企业通过以下方式推广煤矸石大宗利用

和高附加值利用。

（1）煤矸石循环流化床发电和热电联产；

（2）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；

（3）从煤矸石中回收矿产品；

（4）煤矸石井下充填；

（5）煤矸石土地复垦和煤矸石生态回填；

（6）其他大宗、高附加值利用方式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能源局、市自然资源局）

7.鼓励资源化利用单位与科研单位加强合作，研究开发煤矸

石综合利用新技术，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，推动煤矸石污染环

境防治技术进步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）

8.结合省、晋城市扶持政策，我市要积极出台配套扶持鼓励

政策，鼓励企业对标先进、提升工艺水平、拓宽产品使用范围，

消纳更多煤矸石。同时，对于资源利用率高、节能、环保等方面

的标杆企业在年度综合考核中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工信局、市能源局、市自然资源

局、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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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切实抓好产品推广应用

9.加大利用煤矸石生产的新型墙材产品在建筑绿色节能改

造中的应用力度，将煤矸石利用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，在全市

市政工程、道路铺设等建设中应优先采购使用煤矸石固废生产的绿

色建材产品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等）

五、杜绝煤矸石散乱堆放

10.煤矸石含有重金属及有害物质，经雨水冲刷后有害物质

极有可能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渗流进入河水造成污染；不当堆放

易引发自燃；风力作用下会产生粉尘污染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

高度重视，强化日常巡查，发现有煤矸石乱堆乱放情况及时向有

关部门报送，并进行先期整治。生态环境部门要落实固废联席会

议制度，加强日常工作调度，对排查发现的煤矸石问题建立台账，

依法惩处，压实责任，督促问题整治到位。

〔责任单位：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

(街道办事处)〕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5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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